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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公众参与直接反映项目周围地区公众对项目的意见和态度，对环境保护工作

的建议和要求等。公众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项目所反映的意见更为直接。了解

公众对项目实施的态度和意见，收集公众对项目建设带来环境影响的建议与要求，

对完善项目建设方案十分有益。本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的通知（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环办[2013]103号）、《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

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2]98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2018生态环境部第 4号令）、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

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48号）等法规及管理要求，向社会各

界征询对本项目建设及有关环境保护方面公正、客观的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6），在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程序中，将公众参与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本次公众参与工

作主体与责任主体均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于 2025年

5月~2025年 6月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包括：

（1）环境影响评价信息二次网络公示、两次报纸公示；

（2）收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张贴公告公开征求公众对本

项目建设的相关意见。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的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于 2025年 5月与新疆邦康设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委托协议，确定新疆邦康设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为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

位，并于 2025年 5月 12日在环保之家进行一次公示，第一次网络公示具体内容

如下：

（1）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2）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经。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 生态环境部第 4号令）中“确定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

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进行公示”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1）网络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采用网络公示，公示网站为环保之家，公示载体选取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生态环境部第 4号令）中相关要求。

网络公示时间：2025 年 5 月 12 日至 2025 年 5 月 20 日。公示网址：

https://www.ep-home.cn/thread-26211-1-1.html。

第一次公示的网页截屏见图 2.2-1所示。



图 2-1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网页截图

（2）其他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未采取其他方式进行信息公开。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号）的相关要

求，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于 2025年 6月 3日（公示时

间 10个工作日）在环保之家进行二次公示，

并于 2025 年 6月 16 日、6月 20日在新疆北屯报进行两次报纸公示。2025

年 6月 3日-2025年 6月 21日在项目所在地张贴了环境影响评价公告。第二次网

络公示具体内容为：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5）本项目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6）环评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7）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报纸公示具体内容为：

项目供查阅相关内容的网址，相关内容如下：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5）本项目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6）环评单位的名称联系方式；

（7）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3.2 公示方式

（1）网络公示



我公司在环保之家（http://www.xnsthj.cn）上发布了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进行公开，公示时限为 10个工作日，网站第

二次公告截图见图 3-1。

网络公示时间：2025年 6月 3日至 2025年 6月 21日。

公示网址：https://www.ep-home.cn/thread-26503-1-1.html。

第二次公示的网页截屏见图 3.2-1所示。



图 3.2-1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环保之家）

（2）报纸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中“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

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



的要求。在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在《新疆北屯报》汉文版

进行了 2次报纸公示。

为提高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广泛性、便利性、真实性，建设单位

选取《乌鲁木齐晚报》进行环评信息公示，报纸媒体选取符合相关要求。网络公

示期间，于 2025 年 6月 16日、6月 20日建设单位在新疆北屯报报进行两次报

纸公示。具体公示情况见图 3.2-2、3.2-3。

（3）张贴公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中“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

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的要求，在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在项目区张贴了本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的公告。张贴时间：2025年 6月 3日-2025年 6

月 21日。张贴地点：项目所在地（铁热克提乡-185团）。

公告照片见图 3.2-4。

3.3 查阅情况

公众参与对象可通过第二次网络公示中的网盘链接下载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示信息处于公开状态，公示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通

过现场、网络、电话及书信等方式提出的意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5%B1


图 3.2-2 2025 年 6 月 16 日报纸公示



图 3.2-3 2025 年 6 月 20 日报纸公示



图 3.2-4 公告照片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的质疑、反对意见，因此不需要

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本项目在首次和第二次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未收到对该项目的建

设提出相关异议或者反对建设的情况。因项目所在区域周边无居民集聚区，故本公

司未组织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未采取其他公众参与方式。

4.3 宣传科普情况

本项目未采取科普宣传措施。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网络两次公示、两次报纸公示、张贴公告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

的反馈及反对意见。



诚信承诺

我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四号）要求，

在哈巴河县铁热克提乡-第十师白沙湖景区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

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

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公司承诺，本次提交的《哈巴河县铁热克提乡-第十师白沙湖景区公路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交通运输服务中心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承诺时间：2025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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